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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权县人民法院
民法〔2019〕95 号

民权县人民法院

关于印发《民权县人民法院调解人员培训办

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本院各部门：

现将《民权县人民法院调解人员培训办法（试行）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民权县人民法院

2019 年 1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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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权县人民法院

调解人员培训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，推动调解工作高

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》、最高人民法院

《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、《关于人民

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》和《关于

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》，结合本院调解工作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一条【指导思想】调解员培训工作应坚持以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矛盾纠纷源头化

解，坚持走群众路线，坚持依法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。

第二条【培训范围】凡经本院确认并纳入名册的调解组

织、调解员，均应接受培训后方可进行相关调解工作。

第三条【培训原则】调解员培训应当遵循理论联系实际、

以人为本、全面发展、注重能力、科学管理的原则。

第四条【培训内容】调解员培训主要内容包括民商事调

解知识、调解的基本原则和办案程序、调解技能与方法、调

解员职业操守、调解文化等调解理论与实务以及其他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。

第五条【培训形式】培训形式以讲座、交流会、研讨会

等调解员学习研讨交流活动为主，包括：

（一）诉讼服务中心组织的调解员培训活动；

（二）诉讼服务中心认可或者授权的有关机构组织的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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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活动；

（三）调解员作为专家为诉讼服务中心调解员培训授课

的；

（四）调解员以调解理论、调解实务、调解员职业操守、

调解文化等为主题撰写文章在在公开出版物、报刊上公开发

表的。

第六条【必须参训】调解员由接受培训的权利和义务。

调解员应积极主动参加培训，遵守培训的规章制度，完成培

训规定的任务。

第七条【培训制度】调解员培训实行学时制。调解员每

年应参加不低于 16 个小时的培训。

第八条【学时计算】全天培训按 8个学时计算，半天培

训按 4个学时计算。

作为专家为调解员培训授课的。半天按 8个学时计算，

全天按 16 个学时计算。

调解员撰写与调解相关的文章，并在有关刊物上公开发

表的，市级按 4个学时计算，省级按 8个学时计算，国家级

按 16 个学时计算。

第九条【考核条件】调解员参加培训情况应当作为调解

员行为考察的内容、诉讼服务中心指定、委派调解员和调解

员续聘解聘的依据之一。

第十条【初任必训】初次被聘任的调解员必须参加诉讼

服务中心专门组织或者认可的初任培训并计入当年培训学

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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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【培训计划】诉讼服务中心应根据调解业务发

展的情况和调解员的需求，制定每年度的培训计划并告知所

有调解员。

第十二条【培训师资】诉讼服务中心应尽量选择有丰富

实践经验的一线法官、实绩突出的调解员作为培训教师，通

过研讨式、案例式等培训方式，提高培训质量。

第十三条【培训教材】诉讼服务中心应当根据业务的发

展，逐步建立规范统一、科学实用、符合实际、具有特色的

调解实务教材体系，打造素质优良、理论扎实、实践丰富、

认真负责的教师队伍。

第十四条【培训保障】诉讼服务中心组织的培训，对调

解员免费。诉讼服务中心应做好相应的培训经费保障工作。

第十五条【培训记录】诉讼服务中心应当建立和完善调

解员培训档案，对调解员参加培训的种类、内容、时间和考

核结果等进行完整记录。

第十六条【培训纪律】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培训、或者在

培训中途无故退出培训，不能完成年度最低培训学时要求

的，诉讼服务中心有权在调解员任期届满后不予续聘。

第十七条【实施日期】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
民权县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3 日 印发


